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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获取财务支持方式的声明

北京华夏沃土技术有限公司，简称华夏沃土，缩写“CHCC”，

1.CHCC 不接受除认证收费及其他相关合理收费（包括培训，会议，研讨会，书

籍、销售证费、证书费、标志费等）以外的任何财务支持、馈赠、拨款等。

2.样品检测费由分包的检测/监测机构收取，可由认证委托人直接支付，也可由 CHCC

转交。

3.认证费用的构成与是否获得认证无关。

4.所有向 CHCC 支付的相关费用必须直接交付 CHCC，不得支付给检查组成员。

5.CHCC 可提供额外收取费用的基本信息（如培训、刊物、研讨会及有关规定的要

求等））并根据安排所组织的活动所收取的合理费用，对是否通过认证或是否容易通过认

证不构成影响。

6.CHCC 所收取的全部费用均直接进入 CHCC 账户，并及时按收费额向付款方开具正

式发票。

7.检查工作所发生的合理工作费用（交通、食宿等）由受检查方承担。

8.如果有个人以 CHCC 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向认证委托人索取不合理费用，请及

时向 CHCC 举报，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举报电话：010-63265907

受理单位（部门）：CHCC 申诉、投诉和争议委员会

二、有机产品认证收费管理办法

为规范有机产品认证和认证收费行为，维护双方合法权益，我中心根据国家计委、

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《关于印发产品质量认证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即[计价格（1999）1610 号]文件，结合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有机产品

认证实施规则》和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相关要求，特制订如下收费管理办法：

认证收费主要用于与认证有关的人员经费，房屋、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和维护，办公费

用，以及上交认可机构的年金等。收费收入不以营利为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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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基础价格表

第一部分：单一产品种类认证

产品种类

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

影响认证费的因素
农场认证

费（万元）

加工认证

费（万元）

作物

谷物、豆类和其他油料作物、

纺织用植物、制糖植物
1.5 1.5

 面积以 4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400 亩，增加

认证费 10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小类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蔬菜（非设施栽培） 1.5 1.5
 面积以 1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 亩

增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小类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蔬菜（设施栽培） 1.5 1.5
 面积 1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 亩

 增加认证费 3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小类产品增加 3000 元

蔬菜（同时具有设施栽
培和非设施栽培） 1.8 1.5

 按设施栽培起点面积起算，非设施栽培部分按规

模因素增加认证费用。

食用菌 1.5 0.8

 以 4万菌棒为基础，规模每增加 4 万菌棒，增

加认证费 10000 元；

 露地栽培类的，参考非设施栽培蔬菜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水果和坚果（非设施栽培） 1.5 1.5
 面积 4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400 亩，增加认证

费 10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水果（设施栽培） 1.5 1.5
 面积 2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200 亩，增加认证

费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水果（同 时 具 有设施

栽培和非设施栽培） 1.5 1.5

 按设施栽培起点面积算，非设施栽培部分按规模

因素增加认证费。

茶叶等饮料作物 1.5 1.5
 面积以 2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200 亩，增加认

证费 10000 元。

花卉、香辛料作物产 品 ，

调香的作物
1.5 1.5

 面积 4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400 亩，增加认证

费 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青饲料作物 1.5 1.5
 面积 1000 亩为基础，面积每增加 1000 亩，增

加认证费 10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植物类中药 1.5 1.5
 面积以 1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 亩，增加认证

费 10000 元。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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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生采集 1.5 1.5
 面积以 10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0 亩，增加

认证费 5000 元。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种子及繁育材料 1.5 1.5
 面积以 5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500 亩，增加认

证费 10000 元。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1.此处加工认证是指针对非外购加工的认证，以下同。

2.蔬菜按薯芋类、豆类、白菜类、绿野蔬菜、根菜类、甘蓝类、芥菜类、茄果类、葱蒜类、多生蔬菜、水生

蔬菜、芽苗类等 13 类作为产品小类（与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相同

养
殖

类
（

畜
禽

）

产品种类

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

影响认证费的因素农场认

证费

（万元）

加工认证费

（万元）

禽与禽蛋类 1.5 2.0
 存栏 1000 羽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0 羽，增加认

证费 5000 元。

猪 2.0 2.0
 出栏 500 头为基础，每增加 500 头，增加认

证费 5000 元。

牛 羊 肉 （人工养

殖） 2.0 2.0

 牛等大体型动物：出栏 500 头为基础，每增加

500 头，增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羊等中小体型动物：出栏 1000 头为基础，每

增加 1000 头，增加认证费 5000 元。

牛羊肉（天然牧场

放牧） 2.0 2.0

 牛等大体型动物：出栏 500 头为基础，每增加

500 头，增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羊等中小体型动物：出栏 1000 头为基础，每

增加 1000 头，增加认证费 5000 元。

乳用畜和乳品 2.0 2.0

 奶牛等大体型动物以存栏 500 头为基础，每增加

500 头，增加认证费 10000 元，；

 羊等中小型动物以 1000 头为基础，每增加

1000 头增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以生产一种乳制品为基础，每增加一种乳制

品，增加 5000 元。

养
殖

类
（

水
产

）

中华鳖 2.0 1.0
 养殖水面 2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200 亩，增加

认证费 5000 元。

中华绒螯蟹 2.0 1.0
 养殖水面 2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200 亩，增加

认证费 5000 元。

鱼 类 和 其 他 淡

水养殖动物（池塘

养殖）

2.0 1.0
 养殖水面 5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500 亩，增加

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海水养殖动物（包

括鱼类、虾类、蟹

类、海参、贝类、
藻类等）

2.0 1.0

 养殖水面 5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500 亩，增

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品种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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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然 水 库 等 开

放性水域放养、捕捞
2.0 1.0  养殖水面 1000 亩为基础，每增加 1000 亩，增

加认证费 5000 元；

 每增加一种产品，增加认证费 3000 元。

第二部分：多产品种类认证

产品种类

认证类型及基本价格

影响认证费的因素农 场 认

证费

（万元）

加工认证费

（万元）

综合 1：多种类别作物或

动物生产认证

第一种作

物或第一

种动物认

证费+其
他作物认

证费总和

×50%

第一种作物

或第一种动

物工厂认证

费+其他作物

或动物工厂

认证费总和

×50%

 相应的认证费用及其影响因素参照相应作物

类和养殖类标准计算。

综合 2：作物种植和动物

养殖混合生产认

证

养殖认证

费 +作物

认证

费×50%

养殖工厂认

证费+作物工

厂认证费

×50%

 相应的认证费用及其影响因素参照作物类和

养殖类标准计算。

注：以计算出认证费用最高者作为第一种作物或动物。

第三部分：外购有机原料进行加工的有机加工认证

加工认证（100%外购有机原料）
 视加工产品的种类及其规模、食品安全风险程度、工艺的复杂

程度等因素而定，认证费用 2.0—8.0 万元。
加工认证（既有自有原料、又有外购原

料且外购原料占 50%以上）

第四部分：有机产品经营认证

视经营有机产品的种类及其规模、经营场所数量及规模、食品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而定，认证费用2.0 万元

—8.0 万元。

注：再认证费用以签订的认证合同为准，如没有核算因素变动不再进行核算。


